    以股份支付对价的股权收购的会计、税务及工商流程
   甲企业2008年1月1日以人民币1000万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A公司，2010年12月31日乙企业拟以本企业20%的股份为支付对价收购甲企业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
   A企业2010年12月31日评估价值为3000万，所有者权益为2000万（实收资本1000万，未分配利润1000万）。
   乙企业的实收资本为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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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乙企业拟收购甲企业持有的A公司的60%股权。
税务处理：（关键是看一般特殊税务处理还是特殊税务处理？）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条件之一是：被收购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75%。由于本案例中：乙企业拟收购甲企业持有的A公司的60%股权，不足75%，所以不能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而只能采用一般税务处理，即 ：
  1.被收购方应确认股权、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2.收购方取得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3.被收购企业的相关所得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 
现在的问题是：
问题1：被收购方的股权转让收入如何确定？
问题2：收购方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如何确定？
问题3：根据《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企业发生《通知》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重组业务，应准备以下相关资料，以备税务机关检查：
　　（一）当事各方所签订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业务合同或协议；
　　（二）相关股权、资产公允价值的合法证据。”
这“（二）相关股权、资产公允价值的合法证据”如何取得？

   在实务中，这3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问题1中被收购方的股权，就是问题2中收购方取得股权），一般采用的方法就是聘请评估机构对“被收购的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即是税务上被收购的股权的转让收入（收购方取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的依据，同时也是该股权作价入股进行资本验证的重要依据。
   本案例中： 被收购方的股权转让收入和收购方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均为A企业2010年12月31日评估价值3000万*被收购的股权比例60%=1800万。
甲公司的股权转让所得为：1800万-1000万*60%=600万
乙公司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为：1800万。

会计处理：（关键是看：是否属于合并；如果是合并在看，是同一控制还是非同一控制？）
甲公司（转让方）的会计处理：
甲企业收购乙公司20%的股份，不属于会计意义上的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A公司股权的公许价值*收购股权比例）  1800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A公司  （初始投入成本*收购股权比例）       600万 
    投资收益                                              1200万
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许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换入资产的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许价值比换出资产更加可靠。

乙企业（收购方）的会计处理：
乙企业收购甲公司60%的股份，属于会计意义上的合并。
甲企业与乙企业为同一控制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A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收购的股权比例）    1200万
   贷：实收资本                                                400万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800万同一控制的情况下，长期股权投资以A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收购的股权比例为成本，因此工商验资时，建议股东确认价值采用A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

甲企业与乙企业为非同一控制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1800万
   贷：实收资本                                                400万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1200万
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许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换入资产的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许价值比换出资产更加可靠。本案例中，我们认为换入资产的公许价值比换出资产更能可靠的计量，因此采用的是A公司的评估价值*收购的股权比例（60%）。
在非同一控制的情况下，长期股权投资以A公司的评估价值*收购的股权比例为成本，因此工商验资时，建议股东确认价值采用A公司的评估价值。

工商办理流程（股权出资行为）：
乙企业以本企业20%的股份为支付对价收购甲企业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甲企业以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投资乙企业，增加乙企业实收资本的行为，适用于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9号《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
因此，应聘请聘请评估机构对被收购的股权（A公司）进行评估。
根据《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公司设立时，投资人以股权出资的，自被投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投资人应当实际缴纳，被投资公司应当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投资人以股权出资的，应当在被投资公司申请办理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前实际缴纳。 ” 
因此，应在办理乙公司资本变更登记前，先把甲企业持有的A公司的股权变更到乙公司名下，即先办理A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
   根据《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股权出资实际缴纳后，应当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验资证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的，相关股权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情况；  
　　（二）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资的，相关股权转让给被投资公司情况；  
　　（三）股权的评估情况，包括评估机构的名称、评估报告的文号、评估基准日、评估值等；  
　　（四）股权出资依法须经批准的，其批准情况。 ”
因此，在办理完A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后，方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因此，实际操作流程是：
1、 聘请评估机构对被收购的股权（A公司）进行评估。
2、 办理A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
股权转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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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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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聘请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出具验资证明。
4、 办理乙公司的资本变更登记。
                                   
                  
情况二、乙企业拟收购甲企业持有的A公司的80%股权。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发文日期: 2009-04-30 发文字号: 财税[2009]59号）的有关规定：
股权收购，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75%，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85%，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1.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2.收购企业取得被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3.收购企业、被收购企业的原有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和其他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不变。 
乙企业以本企业20%的股份为支付对价收购甲企业持有的A公司的80%股权，符合上述采用特殊税务处理的条件。
根据特殊税务处理的规定，
甲企业（被收购企业的股东）不确认股权转让所得，所取得的乙企业20%的股份的计税基础，为甲企业被收购的A公司的80%股权原有的计税基础，即1000万*80%=800万。

乙企业（收购企业）收购的A公司的80%股权的计税基础为甲企业被收购的A公司的80%股权原有的计税基础，即1000万*80%=800万。

会计处理及工商办理流程，与“情况一”一样处理。
只是根据《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4号）规定：企业发生采用特殊税务处理的股权收购业务，应准备以下资料：
　　（一）当事方的股权收购业务总体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应包括股权收购的商业目的；
　　（二）双方或多方所签订的股权收购业务合同或协议；
　　（三）由评估机构出具的所转让及支付的股权公允价值；
　　（四）证明重组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资料，包括股权比例，支付对价情况，以及12个月内不改变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和原主要股东不转让所取得股权的承诺书等；
　　（五）工商等相关部门核准相关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材料；
　　（六）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根据上述“（三）由评估机构出具的所转让及支付的股权公允价值”的规定，不仅仅对转让的股权（A公司），还需对支付的股权（乙公司）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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